
三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下达2019年度应当信息公开的企事业名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局，市直管企业：

为维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，促进企业事业单位如实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，推动公众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，根据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，我局确定了2019年度应当信息公开的企事业单位名单。请各企事业单位在6月30日前按《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》要求完成信息公开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局负责指导、监督，适时开展专项执法检查，严厉查处未按要求公开或公开内容不真实、弄虚作假的行为，并于2019年8月15日前将辖区企业信息公开情况和查处情况上报市环境监察支队。

附件：1.三明市2019年度应当信息公开的企事业名单
2.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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